
Randonneurs Taiwan 瘋系列 

BRM TATS活動規則說明 
 

自備人力驅動之兩輪或三輪自行車，具良好車況及前後煞車，不得裝置休息把，不得穿著無包覆性拖

鞋，車輛寬度不得超過 1M。 

參加者需自備同意書及驗車單，未自備者不受理驗車及報到，先完成驗車，憑健保卡(或證件)及

驗車單暨同意書(參加本人簽名)報到： 

A 自行車用安全帽。 

B. 反光背心，建議使用 H 型或符合 EN1150 之標準，後背包(袋)須有反光條(帶)。 

C. 自行車前及後燈各 2 個，安全帽前及後燈各 1 個，亮度必須在前方 100 公尺及後方 150 公尺以

外被明顯辨識。D:鈴噹。 

3. 代辦平安險之不足部分自行加保，200K(含)以上代辦 200 萬+20 萬醫療平安險，違規肇事將影響

保險權利。 

4. 活動全程無申請路權、無交管、無路標及人員指引，參加者務必確實遵守台灣道路交通法規，違

規或肇事由當事人自行負責，及追究個人相關法律責任，與本活動單位無關。 

5. 活動罰則如下： 

A.依照規定路線騎乘，不得偏離路線或抄近路，【違者取消資格】。

B.如有活動前導車，超越前導車【+1 小時】。 

C. 違反台灣交通法規由工作人員當場舉證屬實【+1 小時】 

(詳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並依法規隨時修訂之) 

D. 安全帽須全程穿戴，反光背心夜間沒有穿著或隱藏反光背心。【+2 小時】。請參考備註 1 

E.夜間、昏暗天候或隧道中須開啟前後燈並保持恆亮不得閃爍，【違者+1 小時】。 

F. 單線(行)道及隧道中不得並排行進或佔用道路妨礙交通，【違者+1 小時】。 

G. 遺失黃卡或未進入檢查點(含秘密檢查點)者【取消資格】，終點超時(OTL)不給予認證。

H.遺失檢查點收據者【+2 小時】，照相檢查點影像無法辨識視同未進檢查點【取消資格】。 

I. 如便利商店不願提供蓋章時請聯絡承辦人，終點由承辦人為車友補上蓋章，請妥善保留發票。 

J.  進檢查點未蓋章者，不得以發票代替，視同未進檢查點【取消資格】。 

K. 不得冒名代騎、與非參加者陪騎、破風輪車或借助外力情形，違者【取消資格】。 

L. 個人或團體補給車限停檢查點前後，不得尾隨或佔用道路，【違者個人或團體+5 小時】。

M.因協助車友或事故致時間延遲者，先向主辦單位(人)報備後，由主辦認定可扣除之時間。

N.拒絕服從活動工作人員或辱罵工作人員者【取消資格、禁賽 1 場次】 

O.   參加選手與活動非相關人員，有陪騎、破風、輪車等情事者【取消資格】，如造成受傷、交通事 

 故，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 

P. 認證卡交給他人代為蓋章及代為取得收據者，將被【取消資格】。

Q.擅自替換騎乘人員、私自調換自行車者【取消資格】。 

6. 出發時間起 60 分鐘內未報到視為 DNS(Did not start)，活動特別註明除外。 

7. 本活動無回收機制，中途放棄 DNF(Did not finish)請告知主辦單位，回收請自行聯絡親友協助。 

8. 放棄騎乘時請與家人、朋友聯絡回報平安並通知主辦人【禁賽 1 場次】 

9. 個人或團體補給車須於活動 前提出申請，補給車僅限停放檢查點前後，不得尾隨車友，工作人員

得以活動途中要求補給車檢查申請名單。【違者取消參加者資格】。 

10. 在檢查點的開啟和關閉時間必須遵守，超過關閉時間，取消認證資格。 

騎士必須在每個檢查點時間內到達。只有因為嚴重事件可能會被接受，延遲的時間必須在後面 2 個檢

查點追回。 

http://motclaw.motc.gov.tw/Law_ShowAll.aspx?LawID=E0055103&NO=115-132&Mode=2&PageTitle=%E7%B7%A8%E7%AB%A0%E7%AF%80%E6%A2%9D%E6%96%87%E5%85%A7%E5%AE%B9
http://motclaw.motc.gov.tw/Law_ShowAll.aspx?LawID=E0055103&NO=115-132&Mode=2&PageTitle=%E7%B7%A8%E7%AB%A0%E7%AF%80%E6%A2%9D%E6%96%87%E5%85%A7%E5%AE%B9
http://motclaw.motc.gov.tw/Law_ShowAll.aspx?LawID=E0130029&NO=69-77&Mode=2&PageTitle=%E7%B7%A8%E7%AB%A0%E7%AF%80%E6%A2%9D%E6%96%87%E5%85%A7%E5%AE%B9
http://motclaw.motc.gov.tw/Law_ShowAll.aspx?LawID=E0130029&NO=69-77&Mode=2&PageTitle=%E7%B7%A8%E7%AB%A0%E7%AF%80%E6%A2%9D%E6%96%87%E5%85%A7%E5%AE%B9
http://motclaw.motc.gov.tw/Law_ShowAll.aspx?LawID=E0130029&NO=69-77&Mode=2&PageTitle=%E7%B7%A8%E7%AB%A0%E7%AF%80%E6%A2%9D%E6%96%87%E5%85%A7%E5%AE%B9


 

 

11、其餘違規狀況或有爭議時，交由主辦人召集人員討論做出裁定。 

12、本活動無收容車，因故棄賽或嚴重機械故障而放棄騎乘的車友，請自行返回或請親友協助返回。 

13、欲請工作人員協助載運，將收取費用每人$500 (請先與主辦人聯絡)，且需工作人員願意於該負

責時段結束後，前往協助載運至可以搭乘大眾運輸處。 

★以上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

備註說明: 

備註 1: 

★依歐洲各國長途距離活動的規則，前、後燈需再距離 150~200 公尺位置能被看見(2015-PBP 規定前

燈 100m、後燈 150m)，報到現場認定上是有困難的，觀測者的視力狀況？測試環境?... 

★使用 USB 燈具，須確保外接電源時仍可作動並攜帶電源備查，不合格規定者禁止出發。建議使用”發電花

鼓”免除攜帶電池之困擾。 

★反光背心：反光發光體部分前、後需各有 2 條(含)以上(單條反光部分 1 吋之寬度)環繞。因國內

尚無針對反背心之標準規則，依國內現有的反光背心(工安常見款)最低接受為 H 型可伸縮反光帶(

如下圖)。強烈建議使用符合 EN 1150(專業) 、EN471(非專業)標準的反光背心) 。使用背包時， 

背包需有反光帶包覆在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★Rapha 反光背心，個人曾經致信、國外車友也曾經向該廠商反應是否通過 EN 標準，皆未獲得對方

答覆。請勿穿著 R 牌反光背心前來受檢。 


